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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教育局 2021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公告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

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的通知》（教师厅函〔2021〕2

号）、《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21 年教师资格制

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21〕2 号）、《浙江省教育厅教师

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21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的通知》（浙教资中心〔2021〕2 号），以及《嘉兴市教育局 2021 年

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公告》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 2021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理对象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在

平湖市申请认定资格： 

（一）户籍在平湖市内的社会人员； 

（二）在平湖市办理有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的社会人员； 

（三）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在平湖普通高校研究生、本、专

科应届毕业班学生； 

（四）符合浙江省认定条件的港澳台居民（包括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且居住地在浙江省的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港澳居

民、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且在嘉兴市参

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 

（五）在平湖市服役的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 

（六）代为嘉兴市教育局受理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

请，其资格由嘉兴市教育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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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条件 

（一）学历及技术资格要求 

1.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

历； 

2.申请认定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和专业课教师

资格的应当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3.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

业及以上学历，同时还应具备相当于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中

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二）考试要求 

符合免试认定条件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申请人应取得所在

学校颁发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 

其他申请人应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并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须在规定有效期内）。《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可登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 

（三）普通话等级要求 

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并取得相应等级证书（申

请认定语文学科教师资格的，普通话等级要求为二级甲等及以上）。 

（四）身体条件 

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并按照

《浙江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规定的标准和程序，

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医院参加当次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达到合格。 

（五）其他要求 

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履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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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规定的义务。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 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申请

认定教师资格。 

三、认定程序 

2021 年上半年“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小学教

师资格”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均可分两个批次进行认定。 

1.第一批次 

受理范围：符合申请条件的社会人员。 

2.第二批次 

受理范围：符合申请条件的 2021 届应届毕业生和未参加第一批

次认定的社会人员。 

认定工作严格按照两个批次各自规定的网上报名、体格检查、现

场确认时间开展，两个批次各自独立，不允许交叉进行。 

（一）网上报名 

1.申报时间： 

第一批次：2021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14 日 

第二批次：2021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29 日 

2.申报办法：申报者，请在各自批次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

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进行网上申请报名,提前或逾期都不能成功报名。 

（二）体格检查 

1.体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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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次体检时间：2021 年 4 月 19 日-4 月 30 日，8:00—9:30（周

日除外） 

第二批次体检时间：2021 年 7 月 5日-7 月 16 日，8:00—9:30（周日

除外） 

2.体检步骤 

（1）申请人携带身份证和 1 寸照片一张（与网报照片一致）。 

（2）空腹到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四楼体检中心办公室领取《浙

江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格检查表》（此表适用于申请高中、中职、初中、

小学教师资格）或《浙江省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体格检查表》（以上

统称《体检表》）。 

（3）按要求填写《体检表》，并用胶水粘贴 1 寸照片，盖上教师资

格体检专用章。 

（4）遵从医生指导，有序进行体格检查。如果当日体检人数较多，B

超项目预约后再进行体检。 

（5）体检后领取《体检表》及报告单，并妥善保管。（具体领取时

间询问人民医院体检办） 

（6）申请人如对体检结论有异议，可以向医院体检中心书面申请复

检，经主检医师同意，方可复检。复检原则上只限于单科复查，复查最多

一次。体检结论以复查后的结论为准。 

（7）体检不合格者，不能申请教师资格。 

（8）申请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指定的医院、规定的项目和要

求进行体格检查，对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者，按规定严肃处理。 

（三）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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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批次 

现场确认时间：5 月 6 日、5 月 7 日、5 月 10 日、5 月 11 日、5 月 12

日，上午 9：00-11：30 和下午 14：00-17：00，逾期不予办理。 

（2）第二批次 

现场确认时间：7 月 19 日、7 月 20 日、7 月 21 日、7 月 22 日、7 月

23 日，上午 9：00-11：30 和下午 14：00-17：00，逾期不予办理。 

2.现场确认地点：平湖市当湖街道东湖大道 38 号，平湖市教育局八楼

会议室。 

3.现场确认时提交下列材料。 

（1）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复印首页和本人页）或居住证原件和复

印件。驻平湖现役军人、现役武警和港澳台居民需提供相关证明。 

（2）《体检表》（须贴好照片，并有指定体检医院盖章）。 

（3）与网报相同的彩色证件照 1 寸 1 张。（照片背面写清楚网报号、

姓名、申请资格种类） 

（4）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还需提交具

有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的

原件和复印件。 

（5）符合免试认定条件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申请人应提供

由所在学校出具的相关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6）根据教政法函〔2019〕12 号和浙教资中心〔2019〕1 号文件精

神，为贯彻落实减证便民、优化服务要求，网上申报时认定系统对学历、

考试、普通话等信息验证通过的，无需携带相应材料的原件与复印件。验

证比对不成功的信息，仍需提供相应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1 份，以免影响

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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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申请者做出是否认定结

论，并向认定通过者发放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五）证书发放 

教师资格证书将通过邮寄 EMS 快递给认定通过的申报者，申报者需填

写收件详细地址，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尤其保证邮寄地址能正常收件。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班学生须按期获得相应毕业证书，否则不发放教师资格

证书。 

第一批次发证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9日左右，第二批次为 7 月 29 日左

右。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寄给申请人。（具体邮寄时间，“平湖教师资格认

定 QQ 群”通知）  

四、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在同一年份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教师资格。 

（二）网报时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认定机构请选择“嘉兴

市教育局”；申请初中及以下教师资格者请选择“平湖市教育局”；现场

确认点均选择“平湖市教育局”。 

（三）照片要求：申请人提供近三个月内 1 寸彩色白底证件照，正面、

免冠、无头饰，无边框。照片文件类型必须为 JPG/JPEG，文件大小不得超

过 200K（建议到照相馆进行数码拍照并储存）。申请人在教师资格报名信

息系统上传照片和教师资格证书持证人粘贴照片必须一致。 

（四）申请人必须在两个批次各自规定的网报日期内登录中国教师资

格网填报申请信息。网报后必须在两个批次各自规定的日期到指定的确认

点进行现场确认，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材料不全或逾期者不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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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报信息必须准确，因错报、瞒报而造成的后果申请人自负。

申请人在申请认定中任何环节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行为的，一经查

实，自发现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六）为了便于联系，申请人需实名加入“平湖教师资格认定”QQ 群 ，

群号 631106293。加群后修改为“资格种类 姓名”。有关通知、问题解答

等信息在群里发布，此群作为工作交流平台，不得发布与资格认定无关的

信息言论。联系电话：0573-85236021（张老师） 

 

平湖市教育局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2021年 3 月 26 日 


